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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报广告2023年 5月 12日 星期五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7

（2023）宁0106民初6085号

宁夏鑫宇瑞捷实业有限公司、宁夏友邦创信担保有限公

司、刘维佳、孙丽红、张龙钱、刘艳锋、魏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开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宁夏鑫宇
瑞捷实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代偿的借款本息 98万元、
资金占用费432000元（暂计算到2021年6月15日）及以98
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计算
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2、被告 2、3、4、5、6、7
对上述代偿借款本息、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 7 被告承担。因你们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
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流程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692号

杨小兵：

本院受理原告赵恢诉被告杨小兵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6民初
156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杨小兵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赵恢支付货款 4378元、暂计
算至 2023年 5月 8日的利息 265.86元，合计 4643.86
元；2023年5月9日起的利息，以欠付货款为基数，以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的 1.5倍为标准，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给
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赵恢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
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50元，公告费800元，合计850元，由被告杨小兵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段青利、王惠琴、闻明、陈晓燕：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段青利、王惠
琴、闻明、张晓燕、冉宏伟、伊风莲、孙学强、王淑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221民初 836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被告段青利、王惠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宁夏平罗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776800 元，利息 743579.18 元，合计
2520379.18元，（利息计算至 2023年 1月 31日），2023年 2月 1日以后的利息按
约定的逾期月利率7.7187‰支付至本判决履行期届满之日；二、原告宁夏平罗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段青利、王惠琴提供抵押的宁A38555号雷
克萨斯小型越野客车处置后所得价款在抵押金额28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三、被告闻明、陈晓燕、冉宏伟、尹风莲、孙学强、王淑华对上述借款本息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段青利、王惠琴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平
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6963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段青利、王惠琴、闻明、陈晓燕、冉宏伟、尹风莲、孙学强、王淑华
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姚伏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休假日顺延）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476号

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建民、李晶：

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建民、
李晶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3）宁0104民初24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3162454.92元，并以3162454.92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两倍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1月4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李建民提
供抵押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德胜工业园区银川汽车修配装璜城5-4、5-3号房
屋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有权
以被告李晶提供抵押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朔方北街天骏城市花园 23
号楼11号房、12号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被告李建民、李晶对
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110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698号

银川市蚂蚁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刘文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森图工程有限公司诉银川市蚂蚁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刘文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18000
元；2.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616.6元，以上金额暂合计119616.6
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银川市蚂蚁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再原址
办公，刘文涛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
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单金刚：

本院受理原告杨惠琴诉被告单金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30000元、利
息22900元，合计529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
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单金宝、单金刚：

本院受理原告杨惠琴诉被告单金宝、单金刚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单金宝向原告返还借款10000
元；2.判令被告单金刚对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313号

宁夏蓝驰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屈鑫与被告宁夏蓝驰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劳动
争议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17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8
月 31日的工资 144000（6000×24个月）；2.判令被告向原告缴纳 2017年 9
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社保；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胡新辉：

申请执行人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胡新辉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1）宁 0104民初 2657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
人胡新辉名下宁AET999号车辆以清偿债务。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宁
0104执637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通知你本院定于2023年6月12日上午
9:30到本院一楼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限你于2023年7月12日上
午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
有异议，可在2023年7月27日前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不到，视为
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在淘宝网对上述房屋公开进行拍卖。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宁馨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艾莱特电梯有限公司与你公司物权
保护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将银川市兴庆华府公寓
14号楼1401室（房屋价款325033元）过户给原告。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四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211号

李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建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
为：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9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4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京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周洁与被告宁夏京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未装修部分金额36839元，被告无故终止合同需赔偿原
告总装修费 15%的违约金即 11790元，被告工期延误需偿还原告总装修费 2%
的违约金即 1572元，合计 5020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三
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764号

赵小龙：

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执行人赵小龙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1）宁0104民初1372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
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赵小龙
名下位于贺兰县瑞士花园D6号楼3单元101室房产。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及（2023）宁0104执764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2023年6月14日上午10时（遇节法定休
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
估机构权利。并于2023年7月14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
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
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
淘宝网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该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上
下浮30%，如第一次流拍，第二次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下浮20%），对于拍
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4执2260号

郭智杰、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执行人郭智杰、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0）宁0104民初7131号民事
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们至今未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的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郭
智杰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望远镇塞上翡翠城57号楼1单元401室房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处置上述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财产处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
并书面提交议价结论，五日未提交视为无法达成议价。因上述房产所在辖区内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格。同时，所设房产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专
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价外（限五日内双方提交书面申请书，未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为了提升财产处置效率，如
协商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均无法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3年6月19日下午14: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
取评估机构权利。于2023年7月19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评估报告另行时间送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后5日内以书面形
式提出。未提出或者逾期提出，视为无异议。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择期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公开拍卖，如上述当事人未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指定网络平台，
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产处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一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
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二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权人仍不申请以物抵
债，本院之后将不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逾期垫付财产处置期间产生的费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程
序；被执行人、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配合财产处置程序，视为放弃相关选择或者救济权利。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19）宁0122执717号之一

万东平、仇月波：

本院执行的（2018）宁0122民初7342号民事判决书，即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与被执行人万东平、仇月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
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向本院申请对被执行人万东平名下位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西岸国际花园 1号综合楼 1113室、1114室、1115室、1116室
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宁 0122执 717号执行裁定书、（2019）宁 0122执 717号执行裁定书之二、
（2019）宁0122执717号通知书之一，通知你们于2023年5月19日上午10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抽签确定评估机构；于2023年5月26日上午
10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认、勘验标的物；于2023年6月26日到贺兰县人民法
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以上通知时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
相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沈亮：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金铭与被告沈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11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沈亮偿还原告李金铭借款本
金 60000元，逾期利息 4084.5元，合计 64084.5元，于判决生
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402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沈亮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仇学忠、宁夏艾温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宁夏蓝白黑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王韶军、孙华林、万东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仇学忠、宁夏艾温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宁夏蓝白黑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王韶军、孙华林、万东平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万东平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西岸国际
花园1号综合楼1118室、1119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因流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
变卖上述财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变卖标的：被执行人万东平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西岸国际花园1号综合楼1118室、1119
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二、变卖价格：按标的物现状分别以二拍流拍价格185000元、221000元变卖；三、变卖期
限：2023年6月5日10时起60日，如有竞买人在60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24小时竞价倒计时；四、咨询、展示
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23年5月16日起至变卖结束止（除周末、法定节假日外）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联
系统一时间安排看样；五、特别提醒：1.竞买人在参与竞买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院发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的变卖公告及须知；2.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3.变卖成交后十日内不交纳尾款的，保证金不予退
还。变卖咨询联系电话：贺兰县人民法院：0951-3803872 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951-6989609、17795272802。其他未
尽事宜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查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3年5月24日15时，对位银川市西夏区怀远东路南侧
金波小区34号楼107号营业房三年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房屋建筑面积678.67㎡，
水、电、暖、设施齐备。 参考价：62元/㎡/月（保证金30万元）

注：1.标的整体租赁优先。竞租人必须是社会法人或者个体工商户。
2.房产租赁期间不得从事娱乐、餐饮、危险品生产、不符合国家环保要求、损害

公共利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行业。
3.竞租成交后，租金可一年一付，第二年起租金按上年度租金的3%逐年递增。
4.竞租成交后，承租人须另行交纳叁万元房屋租赁保证

金，待租赁合同到期后，甲方向承租人退还房屋租赁保证金
（不计付利息）。

标的即日起开始预展，有意竞买者请交纳竞买保证金
至我公司指定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件来公司办理报名手
续并领取标的资料。

联系方式：0951-6718909 杨女士 13709500671
公司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场一号通道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租公告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4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网站：http://www.nx.sgcc.com.cn
国网甘肃电力公司网站：http://www.gs.sgcc.com.cn
国网陕西电力公司网站：http://www.sn.sgcc.com.cn
国网重庆电力公司网站：http://www.cq.sgcc.com.cn
国网湖北电力公司网站：http://www.hb.sgcc.com.cn
国网湖南电力公司网站：http://www.hn.sgcc.com.cn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如下单位查阅：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兴庆区长城东路288号；联系电话：0951-4915468）
国网甘肃电力公司（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

西津东路628号；联系电话：0931-2962367）
国网陕西电力公司（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柿

园路218号；联系电话：029-81002142）
国网重庆电力公司（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21号；联系电话：023-88120821）
国网湖北电力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

东大街197号；联系电话：027-88566247）
国网湖南电力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

韶东路398号；联系电话：0731-85543401）
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

塔区团结南路22号；联系电话：029-89583742）
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河

南中路99号；联系电话：021-22017424）
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

昌区中南二路12号；联系电话：027-65262731）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

的建议和意见，请在上述网络连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
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联系人：孔先生 电话：010-66598501
邮箱：sgcctgy@126.com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6号西单银座中

心 邮编：10003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2日

宁夏～湖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

减资公告
宁夏天源汇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5853824533），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金由人民币1016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
币516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天源汇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2日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5月24日10时（星期三）
对位于银川市贺兰县习岗镇和平六社以北祥和家苑
S-2商业楼 02号营业房，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的
方式进行公开拍卖，该标的建筑面积128.66平方米，参
考价30万元；我行即日起可组织竞买人实地勘查，有意
竞买者请于 2023年 5月 23日 17时前交纳保证金 3万
元，并持有效证件到我行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
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联系电话：李先生13995312926 （0951）6875587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中止拍卖公告
宁夏正通达拍卖有

限公司原定于 5月 18日
9时在淘宝网对宁夏惠

冶镁业集团有限公司破

产资产-机器设备等的拍

卖，现接破产管理人通知

予以中止，恢复拍卖时间

另行确定。

2023年5月12日

履行行政处理决定
催告书

银金人社催告字【2023】第001号

宁夏润禾源节水灌溉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
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 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支付伏本祥
工资 20312.68元，并将支付凭证上报
金凤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逾期仍未
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2月22日

履行行政处理决定
催告书

银金人社催告字【2023】第002号

宁夏润禾源节水灌溉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依法向你
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
书之日起 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处
19000元行政处罚，大写（壹万玖仟
元整）。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
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2月22日

补正公告
本院于 2023年 4月 24日在《宁夏法治报》刊登

的原告李学武诉李风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公告，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2民初 83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李风海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5日内
支付原告李学武贷款 10149元”存在笔误，现补正
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22民初183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李风海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5日
内支付原告李学武货款10149元”。

海原县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宁夏添诚贴身管家服务有限公司、宁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沙淑贞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
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5月12日

注销公告
宁夏骏通达实业有限公司车

号: 宁 A22190、宁 A8997 挂 、宁
AA8787、宁 A99277、宁 AB8109，证
号：640104068012、640104004183、
640104196930、 640104051584、
640104196884，因营运证长期未审
验，司机不予配合审验，导致公司
道路运输许可证到期无法换证，特
登报申请注销。

农民工工资结清公示
由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京藏高速公路

石嘴山至中宁段改扩建 K1299+050~K1277+416.999段
（望远至红寺堡段）机电工程 JD3标段，2018年8月1日开
工建设，2019年9月1日交付业主投入运营。施工期间农
民工工资已全部付清，无拖欠行为。如尚有工资未领到
的，请在本公示之日起7日内与我公司项目部联系（联系
人:刘经理，电话：18652646388）；也可以直接向银川市劳
动保障监察监督局投诉。特此公示。

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0日

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
吴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于 2023年 5月 20日
起，启用利通辖区新建 17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现通告如下：

一、电子警察监控设备点位（14处）
1.盛元西街与明珠路交叉路口；
2.开元大道与盛元西街交叉路口；
3.开元大道与盛元东街交叉路口；
4.同心街与裕民路交叉路口；
5.G344线与子怡路交叉路口；
6.G344线与S307线交叉路口；
7.慈善大道与昊盛路交叉路口；
8.同心街与友谊路交叉路口；
9.黎明街与九中南路交叉路口；
10.九中西路与河奇路交叉路口；
11.次干道与次干路二交叉路口；
12.吴灵路与次干道交叉路口
13.S103线113Km+800m处交叉路口；
14.清水街秦渠桥

二、定点测速电子监控设备点位（1处）
1.S103线107Km+200m处测速
三、违停抓拍电子监控设备点位（1处）
1.同心街与子仪路交叉路口路段违停
四、不礼让行人电子监控设备点位（1处）
1.同心街与康乐巷交叉路口处不礼让行人
上述通告的电子监控设备将对以下违法行为

进行抓拍：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的、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
驶入导向车道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
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机动车不在机动
车道内行驶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时拨打、
手持电话的、驾驶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行驶
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驾驶机动车
违法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虽在
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
通行的、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
等交通违法进行抓拍。

特此通告。
吴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2023年5月12日

关于启用吴忠市区新建交通监控设备的通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收
取项目投标保证金，现有西安俊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戚征两家投标人
未办理投标保证金退还事宜。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现将上述保证金已提存于我处，请上述两家投标人于二〇二八年五月十
二日之前携带有关资料到宁夏银川市国信公证处（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民
族南街234号）领取，逾期不领取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缴国库。

一、需要提交的材料
1.投标人是法人的：需要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身份证、投标保证金的收据或交款凭证。
2.投标人是自然人的：需要提供身份证、投标保证金收据或交款凭证。
二、联系方式 电话：0951-4112503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国信公证处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关于领取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投标保证金有关事项的公告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法院公告、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